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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是迁徙候鸟飞越天山

和阿尔泰山的“能量补充站”，吸引大量迁徙鸟类繁殖

栖息。图为6月18日拍摄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受委员长会议
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6月 18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摘要如下。

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是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的重要任务

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宪法和香港
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坚
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从国家层面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重要制度安排，为下一
步制定相关法律提供了宪制依据。以《决定》
为依据制定相关法律，是完成这一重要制度
安排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第
六条规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
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
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
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将上述相关法律列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在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
委员和有关方面都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
根据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尽快制定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推进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建设，确
保相关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实施。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草案的
说明中明确了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必须遵循和把握好的五条基本原则，即：坚决
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坚持依法治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切
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关于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已
经在全国人大《决定》中作出了基本规定。即
将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
关法律，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和
《决定》内容的全面展开、充分贯彻和具体落
实，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安
排的法律化、规范化、明晰化。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有关部门认真开
展相关法律草案起草工作，并多次听取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有关主要官
员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的意见建
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通过多种方式
和渠道听取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
协委员和省级政协委员、香港社会各界代表

人士、香港法律界人士等方面对国家相关立
法的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相关意见
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起草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法律草案文本形成
后，有关方面专门就案文征求了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和有关人士的意见，认真研究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反映的意见建议，充分考虑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本着能吸收尽量
吸收的精神，对法律草案文本作了反复修改
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尽快完成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确定为立法工作中
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抓紧相关工作。6月
17日，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起
草工作等情况的汇报，认为草案符合宪法规
定和宪法原则，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
基本法，符合全国人大《决定》精神，是成熟可
行的，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

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遵循的

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研究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
神，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
的有关规定，全面、准确、有效行使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相关立法职权，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体系，充分考虑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切实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
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为推进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制度机制建设、加强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司法工作提
供有力的宪制依据和法律依据。

研究起草有关法律过程中，注意把握、遵
循和体现以下工作原则：一是坚定制度自信，
着力健全完善新形势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宪
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实施相关
的制度机制；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香
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
律漏洞、制度缺失和工作“短板”问题；三是突
出责任主体，着力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主要责任；四是统筹
制度安排，着力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
个层面、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两个方面作出
系统全面的规定；五是兼顾两地差异，着力处
理好本法与国家有关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
本地法律的衔接、兼容和互补关系。

法律草案的主要内容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有
6章，分别为总则，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职责和机构，罪行和处罚，案件管辖、
法律适用和程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附则；共 66条。这
是一部兼具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

综合性法律，草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
（一）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有关国家

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1）中央人民政府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
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
宪制责任，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
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
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2）维护国
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
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
他法律，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香
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
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3）香港特别行政
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
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4）香
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应当切实执行
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有关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规定，有效
维护国家安全。（5）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
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
校、社会团体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监督
和管理。
（二）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1）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
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
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
内的权利和自由。（2）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应当坚持法治原则。法律规
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
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任何
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
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任何人已经
司法程序被最终确定有罪或者宣告无罪的，
不得就同一行为再予审判或者惩罚。
（三）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机构及其职责。（1）香港
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
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政
府的监督和问责。（2）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成员包
括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保
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
部门负责人、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和行
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
秘书长由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3）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职责为：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推进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
设；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
点工作和重大行动。（4）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

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委员会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咨询
意见。（5）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设立维
护国家安全的部门，配备执法力量。（6）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
犯罪案件检控部门，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案件的检控工作和其他相关法律事务。
（四）明确规定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和处罚。草案第三章“罪行和处罚”分 6节，
对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
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
任，其他处罚规定以及效力范围，作出明确
规定。区分不同情形，分别规定四类犯罪行
为的刑罚。
（五）明确规定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

序。（1）除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本
法规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2）香港特别
行政区管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侦
查、检控、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
宜，适用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
件的审判循公诉程序进行。（3）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办理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时，可以采取香港特别行政
区现行法律准予警方等执法部门在调查严重
犯罪案件时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本法规定
的有关职权和措施。（4）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应当从现任或者符合资格的前任裁判
官、区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
上诉法庭法官以及终审法院法官中指定若干
名法官，也可以从暂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
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1）中央人民政府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公署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行使相关
权力。（2）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的职责为：分析研
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就维护
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
议；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
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收集分析国家安全情
报信息；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3）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
法接受监督，不得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
权益。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人员除须遵守全国
性法律外，还应当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4）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协调机制，监督、指
导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驻港
国家安全公署的工作部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司法机关建立协作机
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

草案还对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和国家有关
机关在特定情形下的案件管辖和程序作出了
明确规定。需要说明的是，驻港国家安全公
署和国家有关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是中央全
面管治权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支持和加强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工作和司法
工作，有利于避免可能出现或者导致出现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
紧急状态情形。

草案在附则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本
地法律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规定；本
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6 月 20 日，针
对欧洲议会就全国人大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通
过所谓决议，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
文泽表示，该决议严重歪曲事实，打着“人
权”、“保卫香港高度自治”的幌子，公然插手
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予以强
烈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尤文泽说，去年 6 月“修例风波”以来，

香港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法治和社会
秩序遭受严重践踏、繁荣稳定遭受严重破
坏，“一国两制”原则底线遭受严重挑战。
鉴于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严峻形
势，根据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有关法律，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进一步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

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是为
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的
长期繁荣稳定。

尤文泽说，国家安全与主权和领土完整
密切相关，在任何国家都属中央事权。中国
政府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采取必要措施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中国内政，符合中央对

香港的一贯方针政策。涉港国家安全立法针
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将
更好地保障香港居民享有的合法权益，不会
限制香港依法享有的人权和自由，不会损害
香港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

尤文泽表示，中国管治香港的法律依据
是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不是《中英联合声
明》。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单方面
宣示的对港方针政策均已纳入香港基本法，
得到全面有效实施，根本不存在中国政府不
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中英联合声
明》没有赋予英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承担任
何责任，英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无主权、无治
权、无监督权。《中英联合声明》不能成为任何
外国、组织和个人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的借口。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

就欧洲议会通过涉港国安立法决议发表谈话

美方近日签署成法

的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

权政策法案”，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蓄意诋毁中国

新疆的人权状况，恶毒攻

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

然而，事实真相面前，任

何污蔑谣言都是徒劳。

中国在新疆治理上付出

的巨大努力和新疆人权

事业的发展成就，国际社

会有目共睹；新疆反恐和

去极端化成果及新疆社

会稳定发展、团结和谐的

局面，不容置疑和破坏。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

大的人权。中国政府坚

持依法打击恐怖主义与

保障人权相结合，一方面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其

他国际法准则，认真落实

国际社会反恐和去极端

化倡议，包括落实《联合

国全球反恐战略》和《防

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

划》，在国内相关法律体

系下有序推进反恐、去极

端化工作；一方面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促进人权

事业发展，坚持标本兼

治，打击与预防相结合，

努力根除恐怖主义、极端

主 义 蔓 延 的 土 壤 和 条

件。中国政府依法在新

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

化措施，从根本上扭转了

新疆安全形势，有力保障

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

权、健康权、发展权。国

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治疆

政策普遍予以积极评价。

事实胜于雄辩。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近

65年来，经济总量增加了80余倍，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如今，作为中国减贫事业的一

部分，新疆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截至2019年底，新

疆累计实现73.76万户、292.32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3年底的19.4%降至1.24%。当今的新疆，处于历史上

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生活安宁祥

和，正奔向全面小康。

公道自在人心。新疆治理得好不好，百姓日子过得

怎么样，新疆各族人民最有深切体会，最有发言权。过

去3年多来，新疆没有发生一起暴恐案件，民族平等团

结，宗教和睦和顺，生活安定祥和。稳定的红利正在持

续释放，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各

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以更加昂扬的奋

斗姿态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好局面来之不易，我们

倍加爱护、倍加珍惜，决不容许任何人破坏。美方此时

签署所谓“法案”，无视新疆发展的客观事实，无视包括

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这进一

步暴露了美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挑拨中国民族关系、

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险恶用心。这

一点，中国人民看得很清楚，也决不答应。

众所周知，美国长期以来肆无忌惮在人权问题上玩

弄双重标准，将人权作为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却对自

身持续性、系统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置若罔

闻、熟视无睹。今日之美国，枪支暴力、贫富分化、种族

歧视等痼疾难除，正在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奉劝美国

切实正视、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并采取措施

加以改进，而不是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是中国各族人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强大共识。中国人民不怕

鬼、不信邪。任何外来压力只会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

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定不移地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新疆

稳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历史车轮面前，

任何势力的阻挠和破坏都注定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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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6月 20日电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 20日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从国家层面制
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是中央考
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在关键时刻为完善
“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为保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所作出的重大举措，特区政府予以全
力支持，并将履行职责，确保相关法律在香
港有效实施。

林郑月娥当晚作出声明，回应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6月 18日向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草案）》的说明摘要。

声明指出，自5月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林郑月
娥和有关主要官员率先获安排在6月 3日向中
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表达意见。草案的说明摘
要指出有关方面已认真研究了特区政府反映的
意见建议，充分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本着能吸

收尽量吸收的精神，对法律草案文本作了反复
修改完善，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欣慰，尤其是有关
法律起草过程中把握、遵循和体现的一个重要
工作原则，即兼顾两地差异，着力处理好香港特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与国家有关法律、香港特区
本地法律的衔接、兼容和互补关系。

声明表示，决定第四条明确规定香港特
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
和执行机制，强化执法力量，加强维护国家安
全执法工作。特区政府同意草案提出香港特
别行政区应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维护

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在承担执行维护国家安
全主要任务的特区政府警务处和律政司设立
专职部门。特区政府正展开相关筹备工作。

声明说，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
要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
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类犯罪行为，针对的是极少
数违法犯罪的人，保障的是香港绝大多数居民
的生命财产以及依法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
自由。根据说明摘要，法律草案明确规定香港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应当遵循包括依照法律
定罪处刑、无罪假定、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等重要法治原则，和应当尊重和保障
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和有关国际公约适用于
香港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明确规定应可释除公
众疑虑。事实上，自决定通过后，中央有关机
构已多次对外强调，有关立法将坚守“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不会影响
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特区的法律制度。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


